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1 2 月 1 日 

自辦公聽會簡報 

實  施  者： 

規劃團隊： 

 

估價單位： 

友 座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張 玉 樹 建 築 師 事 務 所 

安 邦 工 程 顧 問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議       程 

壹、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參、擬訂事業及權利變換 

         計畫說明 

肆、學者專家及居民代表致詞 

伍、詢問與答覆 

陸、散會 

14：30 
 

14：30 ~ 14：35 
 

14：35 ~ 15：10 

 

 

15：10 ~ 15：20 
 

15：20 ~ 16：10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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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臺北市信義區廣居里                 楊玉堂里長 

▓臺北市都市計畫技師公會         許敏郎監事 

▓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張玉樹建築師事務所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相
關
出
席
人
員 



簡 報 題 綱 

一.辦理緣起 

二.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內容 

三.事業計畫內容 

四.建築規劃設計說明 

五.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辦 理 緣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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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與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一併辦理，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及第48條規定擬訂事
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連同公聽會紀錄申請核准實施更新。 

▓本次公聽會已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邀請有關機關、學
者專家及當地居民代表參加，並通知更新單元內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參加，並以傳單周知更
新單元內門牌戶。 

▓本案依規定，本更新單元內之私有土地總面積及私有合法建築物總樓地板面
積，均已超過五分之四同意與實施者以「協議合建」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故
本案擬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規定，就達成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
方式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及公有土地，以
「權利變換」方式實施之。 

▓另本案於112年8月10日以信義信義二小字第112081001號寄發專業估價者
選任作業通知單，並於112年8月21日(星期一)下午2時30分假臺北市信義區
松德路65號5樓之3 (愛佳泊場地租借)辦理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其通知單及
相關作業文件之案名為「擬訂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133地號等16筆及
信義段三小段4地號1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因未以
本案更新單元範圍內最小地號填寫，故本次公聽會更正本案之案名為「擬訂
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130地號等16筆及信義段三小段4地號1筆土地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案」，僅為最小地號之更正，其更新單元範
圍無變動，特此告知。 

辦
理
緣
起
及
法
令
依
據 

忠孝東路五段236巷2弄(8M) 

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6M) 

忠 
孝 
東 
路 
五 
段 

236 
巷 
10 
弄 

(20
M) 

4R 

4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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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報紙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

日前刊登於太平洋日報三日(112.11.15~112.11.17) 。 

▓張貼公告 

依「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8條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十

日前張貼於里辦公處公告牌及周邊主要出入口。 

▓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 

依「都市更新條例」第32條第4項規定，將公聽會之日期及地點，於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關電腦網站刊登公告文，公告位置：臺北市都市更新

處(http://www.uro.taipei.gov.tw) /便民服務/自辦公聽會。 

▓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通知 

於112年11月20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方式寄予相關權利人，並將公聽

會資訊傳單以平信寄發方式周知更新單元內門牌戶。 

▓專屬網頁 

https://youdraw.com.tw/ 

公
聽
會
辦
理
公
告
及
通
知
方
式 



劃 定 更 新 單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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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市
更
新
辦
理
程
序 

都市更新 

事業概要 

都市更新 
單元劃定 

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 

都市更新權 
利變換計畫 

都市更新 
事業執行 

都市更新 
事業執行 

3. 

公
開
展
覽(

公
辦
公
聽
會) 

聽
證
會 

2. 

詳
細
規
劃
設
計
圖
說 

自
辦
公
聽
會 

爭
取
並
確
認
獎
勵
值 

4. 

書
圖
製
作
及
審
查
時
程
：
約
24

個
月 

2. 

公
開
展
覽(
公
辦
公
聽
會) 

聽
證
會 

1. 

更
新
後
房
屋
樓
層
及
位
置
選
配 

自
辦
公
聽
會 

更
新
後
地
下
室
停
車
位
選
配 

3. 

書
圖
製
作
及
審
查
時
程
：
約
24

個
月 

2. 1. 

舊
建
築
物
拆
除 

稅
賦
減
免 

3. 

施
工 

4. 

完
工
交
屋 

5. 

協議合建 
可合併辦理 

2. 1. 

非
政
府
劃
定
更
新
地
區
由
住
戶
依
相
關 

法
令
規
定
申
請
劃
定
都
市
更
新
單
元 

書
圖
製
作
及
審
查
時
程
：
約
10~

12

個
月 

1. 

送
件
門
檻
：
人
數
4/

5

、
面
積
4/

5 

時
程
：
約
30~

36

個
月 

註1.依110.12.30修正公告「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15條規定：若所有建築物為六層以下，且同意比例已達都市更
新條例第37條規定者，事業計畫可與更新單元劃定合併辦理。 

註2.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100%以上同意且都市更新審議程序中全無爭議者，可申請都更
168專案審議，加速審議時程。 

劃
定
更
新
單
元
說
明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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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 

第十二條 經主管機關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更新單元劃定
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更新單元劃定基準 評估結果 

一、為完整之計畫街廓者。 - 

二、街廓內面積在二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符合 

三、街廓內鄰接二條以上之計畫道路，面積大於該街廓四分之
一，且在一千平方公尺以上者。 

- 

四、街廓內相鄰土地業已建築完成，無法合併更新，且無礙建
築設計及市容觀瞻並為一次更新完成，其面積在一千平方
公尺以上者。但其面積在五百平方公尺以上，經敘明理由，
提經審議會審議通過者。 

- 

五、跨街廓更新單元之劃設，其中應至少有一街廓符合第一款
至第四款規定之一，並採整體開發，且不影響各街廓內相
鄰土地之開發者。 

- 

都
更
新
單
元
劃
定
基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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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定指標 指標評估 

一、更新單元內屬非防火構造之窳陋建築物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
並經(一)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鑑定並簽證或(二)經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 

二、更新單元內之巷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現有巷道寬度小於六公尺者之長度占現有巷道總長度
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二)屬臺北市政府消防局公告之搶救不易狹小巷道。 

- 

三、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符合下列各種構造之樓地板面積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比例達二分
之一以上，且經專業機構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辦理結構安全性能評估
之初步評估，其結果為未達最低等級或未達一定標準之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
二分之一以上者：(一)土磚造、木造、磚造及石造建築物。(二)二十年以上之加強磚造及鋼鐵造。
(三)三十年以上之鋼筋混凝土造及預鑄混凝土造。(四)四十年以上之鋼骨混凝土造。 

符合 

四、更新單元內建築物有基礎下陷、主要樑柱、牆壁及樓板等腐朽破損或變形，足以妨害公共安全之
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上，且前揭建築物之構造符合前款各目年限，
並經下列方式之一認 定者：(一)經建築師或專業技師辦理鑑定並簽證。(二)經專業機構辦理鑑定。 

- 

五、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經臺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確認，未銜接公共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棟
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二分之一 以上。 

- 

六、更新單元內符合第三款所定各目構造年限之合法建築物棟數，占更新單元內建築物總棟數比例達
三分之一以上，且符合下列二款情形之一：(一)無設置電梯設備之棟數達二分之一以上。(二)法
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十分之七之棟數，達二分之一以上。 

符合 

七、更新單元內未經臺北市政府開闢或取得之計畫道路面積占更新單元內總計畫道路之面積比例達二
分之一以上。 

- 

八、更新單元內之合法建築物現有建蔽率大於法定建蔽率，且現有容積未達法定容積之二分之一。 - 

九、更新單元內平均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三分之二以下，或
更新單元內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低於本市每戶居住樓地板面積平均水準之戶數比例達二分之一以
上。 

- 

建
築
物
及
地
區
環
境
狀
況
評
估
標
準 



事 業 計 畫 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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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團
隊
分
工 

實施者 

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陳坤地) 

聯絡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25號3樓 

電       話：(02)2932-7899 

顧問團隊 

• 都市更新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郭建興)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1號4樓之1 

電       話：(02)8923-6788 

• 建築規劃設計 

張玉樹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張玉樹) 

聯絡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四段265巷21弄14號1樓 

電       話：(02)2701-2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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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單
元
周
邊
區
位
關
係 

本案更新單元 

周邊更新地區 

周邊更新單元 

主要道路 

次要道路 

臺北市立松
山高級工農
職業學校 

國軍退除役官
兵輔導委員會 

富台 
公園 

250M 

臺北市政府消防局暨 
第二大隊信義消防分隊 

廣場 

富生 
公園 

富生 
公園 

富生二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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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單元範圍包括臺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130、133、134、135、136、137、
138、139、140、141、146、164、165、166、167、169地號等16筆土地及信義段
三小段4地號1筆土地，共17筆土地，土地總面積2,905.00㎡，其中130、146、167及
169地號等4筆部分土地分別為中華民國、員林市及臺北市所有，管理單位分別為財政
部國有財產署、彰化縣員林市公所及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其餘均為私有。 

土地權屬 管理機關 土地面積(㎡) 比例(%) 人數(人) 比例(%) 

公有土地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214.56  7.39% 1 1.33% 

彰化縣員林市公所  125.24 4.31% 1 1.3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  96.86  3.33% 1 1.33% 

小計  436.67  15.03% 3 4.00% 

私有土地  2,468.33   84.97% 72 96.00% 

合計  2,905.00 100.00% 75 100.00% 

更
新
單
元
範
圍 
、
面
積
及
權
屬 

圖  例 

更新單元範圍 

公私有部分持分土地 

私有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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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新
單
元
範
圍
現
況
照
片 

2 

3 

1 

4 

5 6 

    1 
  

  2 
  

    4 

  7   9 

  6 

拍攝角度 圖例： 更新單元範圍 

7 8 9 10 

  3  
  5 

  8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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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業
計
畫
同
意
書
簽
署 

※此欄位內資訊由實施者填具，請核
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資料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蓋
所有權人印章。 

※此欄位應由所有權人親自簽名及蓋
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
署日期。 

請出具同意書以利提送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申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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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土地部分 合法建築物部分 

人數(人) 面積(㎡) 人數(人) 面積(㎡) 

全區總和(A=a+b) 75  2,905.00  46  4,893.56  

公有(a) 3  436.67  0 0.00 

私有(b=A-a) 72  2,468.33  46  4,893.56  

排除總和(c) 0 0 0 0 

計算總和(B=b-c) 72  2,468.33  46  4,893.56  

法定同意比例％ 80.00% 80.00% 80.00% 80.00% 

事
業
計
畫
同
意
比
例 

註：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37條規定，法定同意比例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之人數與面積均應超
過五分之四(80%)之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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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居住環境及生活品質 

► 拆除舊有建築物，配合地主使用需求進行規劃重建，以符合實質需要。 

► 臨計畫道路退縮留設無遮簷人行步道，提供舒適、安全之步行空間。 

▓加強植栽綠化並改善市容景觀 

► 配合地區發展特色，進行整體景觀及植栽設計，改善整體市容觀瞻。 

► 針對綠建築進行整體規劃，成為綠色、環保、節能及減碳之新建築。 

▓強化地區消防及救災機能 

► 藉由重建方式消除建物老舊窳陋的情況與構造物安全問題，以符合現行
法規之技法進行規劃設計，不僅符合防火、耐震等基本安全需求，更可
創造健康舒適生活環境。 

► 留設適度緩衝空間，消除都市防救災死角，增進更新單元內災害防救之
機能。  

▓提升及展現更新公共利益 

► 規劃安全之人行及車行動線，提供地區居民便利、無障礙之步行環境。 

► 消除現有建物窳陋之都市景觀，改善及提昇地區環境與景觀品質。 

計
畫
目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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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部
計
畫
及
其
圖
說 

臺北市信義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第一階段) 

土地使用分區： 

第三種住宅區 

面積：1,917.00㎡ 

建蔽率：45% 

容積率：225% 

道路用地，面積：861.00㎡ 

 

 

住宅區 (信義計畫特
定專用區) 

面積：127.00㎡ 

建蔽率：40% 

容積率：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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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容積獎勵項目 申請額度(㎡) 百分比(%)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辦
法(

內
政
部) 

第五條 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依原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10%) 384.30  8.41% 

第六條 結構堪慮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級) 307.44  6.73% 

第十條 取得候選綠建築證書(銀級) 274.04  6.00% 

第十一條 取得候選智慧建築證書(黃金級) 365.38 8.00% 

第十三條 耐震設計(耐震標章) 456.73  10.00% 

第十四條 更新時程獎勵(修正施行日起五年內) 319.71  7.00% 

小計 2,107.59  46.15% 

臺
北
市
都
市
更
新 

建
築
容
積
獎
勵
辦
法 

建築規劃
設計(四) 

建築設計符合臺北市都市更新及爭議處理審議會歷次會議通案重要
審議原則，給予3%獎勵. 

137.02  3.00% 

促進都市
更新(二) 

合法建築物之屋齡達30年以上，且樓層數達四層或五層樓，無設置
電梯設備或法定停車位數低於戶數7/10以下者：四層樓者坐落之建
築基地基準容積之2%；五層樓者坐落之建築基地基準容積之4%. 

76.86  1.68% 

小計 213.88 4.68%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合計 2,321.47  50.83% 

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上限值 2,283.63 50.00%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66條規定辦理區內容積移轉獎勵 1,529.89  33.50% 

容積移轉獎勵 68.65 1.50% 

大眾運輸導向申請開發許可獎勵(TOD) 685.09  15.00% 

容積獎勵總計 4,567.25  100.00% 

註：上表係依內政部108年5月15日公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臺北市政府111年2月24日公告「臺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
獎勵辦法」、111年4月27日公告「臺北市政府受理都市更新條例第66條規定辦理容積移轉作業流程圖」、111年5月24日公告
「修訂臺北市大眾運輸導向可申請開發許可地區開發許可地區細部計畫案」概估，實際獎勵額度應以核定之事業計畫內容為準。 

申
請
容
積
獎
勵
項
目
及
額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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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理
方
式
及
區
段
劃
分 

本更新單元擬採「重建」方式進行，全區劃分為一個重建區段。 

更新單元範圍 重建區段 



23 23 

▓實施方式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44條規定，就達成協議部分以「協議合建」方式
實施之，對於不願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以「權利變換」方
式實施之。 

▓選配原則 
1.一樓單元以原一樓合法建築物暨土地所有權人依原位次優先選配。 

2.實際申請之房屋單元及車位價值合計以不超過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為
原則。超過應分配權利價值之110%部分，視為超額選配，超額選配之申
請，除需與實施者協議外，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
權益為限。 

3.選配一個房屋單元以一併選配一位停車位為原則。 

4.地下一層設置1部垃圾車位(車位編號B1-9)及2部無障礙車位(車位編號B1-
10及B1-11)，均計入大公無開放選配，無障礙車位係提供身心障礙者、
老人、兒童、孕婦及暫時性受傷者等人員方便使用。 

5.若所有權人屬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可與其他所有權人
合併選配或可選擇領取補償金。 

6.針對申請分配期限內之申請分配結果，若涉及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
配或應分配價值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價值但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分配申請，
且未於現場表達意見者，依相關法令規定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實
施
方
式
及
選
配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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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分攤原則 

本更新事業之實施總成本，由實施者提供資金方式參與更

新事業之實施；採「權利變換」方式者，由更新單元內土

地所有權人按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共同負擔，以其權利

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付。 

採「協議合建」方式者，則依雙方協議內容分配應有之相

關權利。 

經
費
分
攤
原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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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建築物之補償及安置 
採「權利變換」方式者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合法建築物
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第4項規定查定，故
按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評定其土地改良物價值編列。 
►有關本案現住戶安置方式，租金水準以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查估，
編列合法建築物(有建築謄本登記)於更新期間之租金補貼，並由合法建物
所有權人自行覓地安置。 

採「協議合建」方式者 
►依實施者與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雙方協議內容辦理。 

▓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 
採「權利變換」方式者 
►有關本案範圍內違法增建等…其他土地改良物之補償與安置，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36條規定，擬定拆遷安置計畫，訂定地上物補償原則、計算方式及
補償金發放時程。 
►依「臺北市都市更新自治條例」第4條規定，權利變換範圍內其他土地改
良物之拆遷補償費應由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第57條第4項規定查
定，故按實施者委託不動產估價機構評定其土地改良物價值編列。 

採「協議合建」方式者 
►依實施者與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雙方協議內容辦理。 

拆
遷
補
償
與
安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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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事業實施總經費成本總表 

註：上表依110.01.15修正之「都市更新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內有關費用提列總表」及110.07修正之「臺北市都市更新事
業(重建區段)建築物工程造價要項」估算，相關費用及數值僅為預估且需配合結果選配調整，實際結果應以經臺北市
政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內容為準。 

財
務
計
畫 

總項目 總價(元) 

壹、工
程費用 

重建費用(A)(營建費用、地質改良費、鑑界費、鑽探費、鄰房鑑定費
、外接水電瓦斯管線費、公寓大廈管理基金、綠建築維護費、建築相
關費用、相關委外審查費用) 

1,757,108,091  

公共設施費用(B) 4,029,480  

相關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所支付之費用(C) -- 

貳、權利變換費用(D)(建築師規劃設計費、都市更新規劃費用、估價費用、測
量費用、相關規劃簽證費、拆遷補償費、拆遷安置費、地籍整理費用、其他必
要費用) 

173,211,827  

參、申請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E) 27,662,246  

肆、都市計畫變更負擔費用(F) -- 

伍、貸款利息(G) 94,613,186 

陸、稅捐(H)(印花稅、營業稅) 87,099,165  

柒、管理費用(I)(廣告銷售管理費、信託管理費、人事行政管理費、風險管理費) 576,308,649  

(A)+(B)+(C)+(D)+(E)+(G)+(H)+(I)總計： 2,720,032,644  

預估共同負擔比例 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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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施
者
風
險
控
管
方
案 

▓風險控管方案 

►本案以土地及資金信託方式實施風險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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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護
管
理
及
保
固
事
項 

留設友善
人行空間 

本案於北側忠孝東路五段236巷2弄及南側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留設無遮簷人行道以供公
眾使用並通行，且各部分淨寬均達二公尺以上至六公尺以下，並配合基地周遭相鄰街廓整體
考量設置，係為無償開放予公眾使用，且不得設置屋簷、雨遮、圍籬等其他障礙物，並應設
置告示牌，並維持淨空，非經主管機關核准不得變更。 

綠建築 

本案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實施者取得「銀級」綠建築標章後，
應告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
人、管理服務人等，確實進行後續管理維護事宜。 

依「臺北市綠建築保證金及維護費用管理辦法」規定，以該建築物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施行
細則第五條規定，提撥50%之公共基金為綠建築維護費用。 

智慧建築 
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取得「黃金級」智慧建築標章，實施者取得「黃金級」智慧建築標
章後，應告知該建築物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委員會、管
理負責人、管理服務人等，確實進行後續管理維護事宜。 

建築物耐
震設計 

依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規劃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實施者取得耐震設計標章後，應告知該建築物
之所有權人、使用人、或依公寓大廈管理條例規定之管理委員會、管理負責人、管理服務人
等，確實進行後續管理維護事宜。 

停車位 
本案規劃155部汽車停車位、123部機車停車位，其中2部無障礙車位、1部垃圾車位及機車停
車位為社區共用車位，將來使用方式授權管理委員會訂定，非經主管機關同意不可擅自變更
作為其他用途。 

更新成果
告示牌 

設置於建築物主入口地面或壁面，放置於明顯位置傳達效果，尺寸60CMx30CM，材質為石
材，陰影刻度3~5MM，設置年度依申領使用執照當年為準，由管理委員會負責後續管理維護。 

保固事項 

自完成交屋日起，或如有可歸責於實施者之原因時自實施者通知交屋日起，除實施者能證明
可歸責於所有權人或不可抗力因素外，結構部分（如：基礎、樑柱、承重牆壁、樓地板、屋
頂、樓梯、擋土牆、雜項工作物涉及結構部分...等)負責保固十五年，固定建材及設備部分
（如：門窗、粉刷、地磚...等）負責保固一年，實施者並應於交屋時出具房屋保固服務紀錄
卡予所有權人作為憑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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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
定
實
施
進
度 

註：本表預定實施進度僅為預估，未來應需視實際行政及審查作業進度調整。 

工作項目 

113年 115年 118年 119年 
120

年 

1月 2月 1月 2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2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月 

1 
申請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
報核 

2 
事業及權利變換計畫核定
公告 

3 申請拆除及建造執照 

4 改良物殘餘價值補償 

5 申請更新期間稅捐減免 

6 土地補償發放作業 

7 地上物騰空拆除 

8 工程施工 

9 申請使用執照 

10 送水送電 

11 申請測量 

12 釐正圖冊 

13 接管 

14 計算及找補差額價金 

15 產權登記 

16 申請更新後稅捐減免 

17 更新成果備查 



建築規劃設計說明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建築概要說明 

基地概要 

申請地號 台北市 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133~141、164~166地號及三小段4地號等13筆土地 

基地面積 2044.0㎡ 使用面積 2044.0㎡ 

使用分區 住三_(1917.0㎡)、信義特(住)_(127.0㎡) 

建蔽率 44.69%(平均建蔽率) 法定建築面積 1917.0x 45%+127.0x40% =913.45㎡ 

容積率 

223.45%(平均容積率) 法定容積樓地板面積 1917.0x 225%+127.0x200% =4567.25㎡ 

允建容積樓地板面積 4567.25+2283.63+1598.54+685.09=9134.51㎡ 

允建容積率 9134.51㎡ / 2044㎡ x 100% = 446.89% 

設計面積 

建築規模 
地上十八層 
地下五層 

構造別 鋼骨構造 

總樓地板面積 18827.66㎡ 

容積樓地板面積 9134.13㎡ 

設計容積率 446.88% 

建築面積 837.89㎡ 

設計建蔽率 40.99% 

停車數量 
法定汽車 95輛 自設汽車 60輛 

法定機車 113輛 自設機車 2輛 

戶數 150戶 

設計高度 65.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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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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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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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至四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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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至十三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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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至十五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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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至十八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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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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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二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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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突三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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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一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B1F B2F B3F B4F B5F 
總
數 

汽
車 

11 36 36 36 36 155 

機
車 

115 - -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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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二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B1F B2F B3F B4F B5F 
總
數 

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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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6 36 36 36 155 

機
車 

115 - -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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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三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B1F B2F B3F B4F B5F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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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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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36 36 36 36 155 

機
車 

115 - -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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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四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B1F B2F B3F B4F B5F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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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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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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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 -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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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五層平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B1F B2F B3F B4F B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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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車 

115 - - -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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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向立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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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向立面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48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東向立面圖 

東 側 



49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西向立面圖 

西 側 



50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外觀透視圖 



51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夜間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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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空間及景觀設計說明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汽機車出入動線 

人行動線 

車行動線 

主要出入口 

圖例： 

車道出入口 

主要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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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救災地面層配置圖 

註：實際設計內容以臺北市政府核定為准。 

8mx20m消防救災活動空間 



權利變換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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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規劃 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事業及權變公聽會 
(112.12.01) 

市府公展 

公辦公聽會 

作業時程：約 1~2個月 

聽證會 

擬訂事業及權變計畫研擬 

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申請分配選屋(112.11.21~112.12.31) 

公開抽籤(113.01.06) 

擬訂事業及權變計畫書圖製作 

擬訂事業及權變計畫報核 

都市更新審議委員會審議 

擬訂事業及權變計畫核定發布實施 

權利變換意願調查 

都市更新幹事會審議 

土地相關權利協調處理 

選屋時程：不得少於30日 
(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17條) 

都
市
更
新
事
業
及
權
利
變
換
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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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
利
變
換
法
令
依
據 

▓都市新更條例第3條 
權利變換：指更新單元內重建區段之土地所有權人、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他項權利人、實施者或與實施者協議出資之人，提供土地、建築物、他項權
利或資金，參與或實施都市更新事業，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後，按
其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及提供資金額度，分配更新後土地、建築物或權利金。 

▓都市更新條例第51條 
實施權利變換時，…工程費用、權利變換費用、貸款利息、稅捐、管理費用
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
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由實施者先行墊付，於經各級主管機關核定後，由權利
變換範圍內之土地所有權人按其權利價值比率、都市計畫規定與其相對投入
及受益情形，計算共同負擔，並以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折價抵
付予實施者；其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因折價抵付致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
時，得改以現金繳納。 

▓都市更新條例第52條 
權利變換後之土地及建築物扣除前條規定折價抵付共同負擔後，其餘土地及
建築物依各宗土地權利變換前之權利價值比率，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但
其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
者，得以現金補償之。 

依前項規定分配結果，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面積多於應分配之面積者，
應繳納差額價金；實際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少於應分配之面積者，應發給差
額價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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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據「都市更新條例」第50條規定，估價者由實施者與土地所有權人共同指定；無

法共同指定時，由實施者指定一家，其餘二家由實施者自各級主管機關建議名單中，

以公開、隨機方式選任之。另依「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7條規定，實施

者依本條例第五十條第二項規定選任專業估價者，應於擬具權利變換計畫舉辦公聽

會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選任地點應選擇更新單元範圍所在村（里）或鄰近地域之適當場所辦理選任。 

二、選任之日期及地點，應於選任十日前通知權利變換範圍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三、選任時，應有公正第三人在場見證。 

四、依各該主管機關之建議名單抽籤，選任正取二家，備取數家。 

▓ 本案估價師選任作業通知於112年8月10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於民國112

年8月21日下午2時30分假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65號5樓之3 (愛佳泊場地租借)辦理

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並依據112 年8月15日府都新字第1126016217號函之臺北市

專業估價者建議名單辦理。 

▓ 本次專業估價者選任作業抽籤結果如下： 

正取1：36-信義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紀亮安 

正取2：112-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楊璦慈 

備取1：119-展碁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簡淑媛 

備取2：110-歐亞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蘇彩茸 

備取3：118-誠石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王志瑛 

權
利
變
換
估
價
師
選
任
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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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前各宗土地及更新後建築物及其土地應有部

分於評價基準日之權利價值，由實施者委託三家專業

估價者查估後評定之。 

▓本案委託「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信義

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及「宏大不動產估價師聯

合事務所」三家專業估價者查估。 

▓評價基準日應由實施者定之，其日期限於權利變換計

畫報核日前六個月內，本案評價基準日訂為民國112

年9月30日。 

權
利
變
換
估
價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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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家估價師事務所權利變換估價結果比較 

差異分析 友宏 信義 宏大 

更 
新 
前 

合併後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3,450,000 3,300,000 3,350,000 

合併後土地總價(元) 2,133,169,500 2,040,423,000 2,071,338,500 

道路用地權利價值(元) 423,796,290 399,816,277 411,522,385 

土地平均單價(元/坪) 2,909,735 3,006,790 2,825,406 

土地總價(元) 2,556,965,790 2,440,239,277 2,482,860,885 

更 
新 
後 

地面層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2,037,979 1,859,570 2,009,239 

二樓以上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1,543,031 1,486,776 1,502,555 

車位平均單價(元/個) 3,467,105 3,467,105 3,357,895 

更新後總權利價值(元) 7,669,801,100 7,387,631,456 7,470,902,879 

三
家
鑑
價
結
果
及
選
定 

本案權利變換鑑價結果，以「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之更新前後權利價值鑑

價對土地所有權人應分配之價值最高，為保障土地所有權人最高之應分配權益，故採

用其鑑價結果做為權利變換計算之依據。 

註：實際數值應以經臺北市政府核定內容為準。 



友宏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YOU-HONG Real Estate Appraiser Firm 



權利變換估價說明 
一、基本資料 

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三、更新前價值評估步驟 

四、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五、更新後不動產說明 

六、更新後估價條件 

七、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一、基本資料 
(一)更新單元範圍：台北市信義區信義段二小段133地號等13筆土地 

(二)土地面積：2905.00平方公尺(878.7625坪) 

(三)使用分區：住宅區、道路用地 

 
8m(忠孝東路五段236巷2弄) 

6m(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 



一、基本資料 

 道路用地：861.00平方公尺(260.4525坪) 

8m(忠孝東路五段236巷2弄) 

6m(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 



 住宅區：2044.00平方公尺(618.3100坪) 

(四)法定容積率/建蔽率：第三種住宅區 45%/300% 

                                            住宅區(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 35%/200% 

(五)平均容積率：306.32% 

一、基本資料 

8m(忠孝東路五段236巷2弄) 

6m(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 

住宅區 

(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 

第三種住宅區 



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一)權利變換評價基準日： 

       112年9月30日  

(二)更新前各權利人之土地權利價值，以土地素地價格為基礎，價格種類為
正常價格。在合併利用狀況，加計「原容積高於基準容積」、「結構安
全性未達最低等級」及「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之容積獎勵，評估各宗
土地更新前權利價值。。  

(三)更新前各宗土地劃定以相鄰土地為同一所有權人及同一建照或使照為劃
分原則，並以價格日期當時產權狀態為基礎進行劃分如下表；另單元內
其他土地為各自一宗土地。 

同一坵塊之地號 備註 

133 -- 

134、135、136、137、 
138、139、140、141 

同一使照(66使0167號) 

164、165、166 同一使照(66使0324號) 

4 -- 



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134地號等8筆 

加計專屬獎勵並折減後 

平均容積率：258.17% 

4地號 

平均容積率：200% 

164地號等3筆 

加計專屬獎勵並折減後 

平均容積率：258.17% 

133地號 

平均容積率：
225.00% 



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三)本次選定133地號等13筆土地作為比準地，進行更新前各宗土
地價值評估。 



二、更新前估價條件 

(四)更新單元內134、135、136、137、138、139、140、141
及164、165、166地號，申請「原容積高於基準容積」、
「結構安全性未達最低等級」及「合法四層樓以上建築」之
容積獎勵，依照第六號公報都更報告書範本規定，前述土地
係以申請之獎勵容積，評估其更新前土地權利價值，但需考
量容積折減。 

(五)更新單元內之區分所有建物皆為住宅使用，本次地面層選定
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20號、樓上層選定忠孝東路五段
236巷10弄20號三樓為住宅比準單元。 

(六)本更新單元內部分土地為道路用地將進行區內容積移轉，道
路用地之容積率全部移入更新單元內，價格以其可提供之容
積率評估之。 

 

 

 

 

 



三、更新前價值評估步驟 

土地所有權人及權變關係人價值歸戶， 
及計算權利價值比例 

選定比準地並估計其價值 
(以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評估) 

評估更新單元內之各宗土地合併前土地價值 
(以比準地價格為基準，並考量各宗土地之面積、 

形狀、臨路狀況、容積率等因素。) 

評估合併後土地價值 

分配各宗土地價值 

評估道路用地 
價值 



四、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步驟一：評估合併前各宗土地之價值 
以比準地價格為基準，並考量各宗土地之 

個別條件差異(例如：面積、形狀、臨路狀況、容積率等因素)。 



四、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步驟二：評估更新前合併後土地價格 

實際數字以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為準 

 

4地號： 

242.6萬元/坪 

133地號： 

263.2萬元/坪 

合併後土地 

平均容積率：251.16% 

345萬元/坪 

164地號等3筆： 

349.3萬元/坪 

134地號等8筆： 

367.6萬元/坪 



四、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步驟四：評估道路用地價格 

 

步驟三：評估更新前各區分所有建物之權利價值 
地面層選定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20號為比準單元 

樓上層選定忠孝東路五段236巷10弄20號三樓為比準單元 

                →區分建物地價立體化 

面積：861.00平方公尺(260.4525坪) 

道路用地價格以其容積貢獻程度評估之。 



四、更新前權利價值評估 

步驟五：將各所有權人之價值歸戶並計算比例 

 

編號 地號 所有人 
各土地權利 

價值 

1 A 

2 B 

3 ... 某甲 1,***,***  

合計 2,556,965,790  

某甲比例 = 

1,***,*** / 2,556,965,790  

= 0.0605% 



五、更新後不動產說明 

更新後建築規劃設計 

(一)產品型態：店面住宅大樓 

(二)建築樓層：地上18層/地下5層 

(三)建築結構：SC 

(四)規劃戶數：住宅-150戶 

(五)公設比：約34~37% 

(六)車位數量：坡道平面152個 



六、更新後估價條件 
 

(一)權利變換評價基準日：112年9月30日  

(二)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分，依本案所提之都
市更新權利變換計畫之建築計畫、建材標準、設備等級、
工程造價水準及更新前後樓層別效用比關連性等因素，以
都市更新評價基準日當時之新成屋價格估定 。 

(三)評估更新後各戶價格，店面選定1F-店4戶、住宅選定8F-
A5戶作為比準單元。 

(四)評估更新後地下各層車位價格，選定車位編號B3-71號
(250x550)大車位作為比準車位。 

(四)更新後部分分配單元設有專用庭院，本次考量庭院使用效
益之前提下，評估該更新後區分所有建物及其土地應有部
分之合理價值。 



比準單元(店-4戶) ：2,040,000元/坪                                                 店面各戶價值 
水平效用比調整 

面積、採光、噪音、商業效益 

、轉管、附屬建物比例 
(                                           ) 

七、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店面) 

店4戶 



比準單元(8F-A5戶) ：1,520,000元/坪                                              住家各戶價值 
樓層別、水平效用比調整 

面積、採光、景觀、產品規劃 

、轉管、附屬建物比例 
(                                           ) 

七、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住家) 

A5戶 



七、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車位) 

地下室停車位 

樓層 車位形式 車位大小 數量(個) 單價(個/元) 總價(元)   

B1 坡道平面(大) 250*550 8 3,700,000 29,600,000    

B2 
坡道平面(大) 250*600 3 3,650,000 10,950,000    

坡道平面(大) 250*550 33 3,600,000 118,800,000    

B3 
坡道平面(大) 250*600 3 3,550,000 10,650,000    

坡道平面(大) 250*550 33 3,500,000 115,500,000  比準車位 

B4 
坡道平面(大) 250*600 3 3,450,000 10,350,000    

坡道平面(大) 250*550 33 3,400,000 112,200,000    

B5 
坡道平面(大) 250*600 3 3,350,000 10,050,000    

坡道平面(大) 250*550 33 3,300,000 108,900,000    

合計 -- -- 152 3,467,105  527,000,000    



七、更新後權利價值評估 

用途 樓層 面積(坪) 
權利價值合計 
(含庭院)(元) 

平均建坪單價 
(元/坪) 

店面 1F 208.23  424,368,323  2,037,979  

住宅 2-24F 4,354.05  6,718,432,777  1,543,031  

小計 - 4,562.28  7,142,801,100  1,565,621  

車位   152  527,000,000  3,467,105  

更新後總價(含車位)(元) 7,669,80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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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5條 

實施者為擬定權利變換計畫，應就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

係人之下列事項進行調查： 

一、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之意願 

二、更新後土地及建築物分配位置之意願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  第17條 

◆實施權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應依都市更新

事業計畫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辦理；未表明分配及選配原則

者，得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但同一

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 

◆實施者應訂定期限辦理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分配

位置之申請；未於規定期限內提出申請者，以公開抽籤方式

分配之。其期限不得少於30天。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及
申
請
分
配
法
令
依
據 



81 81 

未表明參與協議合建之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 

▓本案選配通知已於112年11月20日以掛號附回執(雙掛號)寄出。 

▓申請分配期間自112年11月21日起至112年12月31日止。請於112年12月
31日下午5時前將「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及「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擲
還。為配合選屋作業，實施者於申請分配期間於「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
段125號3樓、星期一至五，上午十點至下午五點」均可受理選屋作業。 

▓若欲參與本案權利變換分配，請依更新後應分配權利價值，參酌本更新事業
可供分配之建物及停車位，選擇分配單元及車位；並依本案選配原則辦理。 

▓若欲與其他權利人合併申請分配者，請另填具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並說
明持分登記情況；為免爭議，請親洽實施者辦理。 

▓若因折價抵付致更新後應分配價值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或未達最小分配價
值單元，願意改以現金繳納共同負擔費用參與權利變換，請於選配期限內與
實施者協議繳納金額與期限，若協議不成則領取補償金。 

▓若更新後應分配價值已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而未於選配期限前提出分配位置
申請，或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則以公開抽籤方式辦理。預定公開
抽籤日為113年1月6日上午10時00分，地點為臺北市信義區永吉路30巷158
弄21號（NOT ONLY CAFE）。 

申
請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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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 
█ 本權利變換意願調查表於112年11月20日

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12年12月31日 

█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郵

寄或親送) 

※請核對 

1.所有權人姓名 

2.土地及建物資料 

※若有誤請直接修改，並於修改處加蓋所
有權人印章。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欲參與分配更新後土地房屋，請勾選第
一項「願意參與權利變換」。 

※不參與分配而欲領取補償金者，請勾選
第二項「不願意參與權利變換分配」。 

※若有已繳回卻無勾選、未繳回本權利變
換意願調查表之情況，將視為「未表達
意願」。 

舉例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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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 
 █ 本更新後分配位置申請書於112年11月20

日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12年12月31日 

█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郵寄

或親送)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5F-A1。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B2-71。 

※請勿填寫第一優先、第二優先等單元編
號，建議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
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若為空白，請填妥所有權人姓名。 

※僅供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選配。 

舉例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及
申
請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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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 
█ 本更新後合併分配協議書於112年11月20

日寄發 

█ 截止選配日期為112年12月31日 

█ 請於通知截止日期內將本調查表擲還(郵寄

或親送) 

※請所有權人簽名並蓋章。 

※請填寫聯絡地址與電話等資料與簽署日
期。 

※請依選配原則，填寫申請分配單元。 

    房屋單元(填寫範例)：5F-A1。 

    車位單元(填寫範例)：B2-71。 

※請勿填寫第一優先、第二優先之單元編
號，建議可先詢問實施者是否已有其他
所有權人後再填寫。 

※請協議書人自行協議權利範圍。 

※請填妥合併分配之所有權人姓名。 

※僅供謄本登載之所有權人選配。 

※本表暫提供填寫三位之協議書，另有需
求者可向實施者索取。 

舉例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及
申
請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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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應分配價值表 

舉例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及
申
請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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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物及停車位位置編號面積及價值資料 權
利
變
換
意
願
調
查
及
申
請
分
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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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籍
整
理
計
畫 

為簡化更新後土地持有關係，擬於更新後將依土地使用分區第三
種住宅區、住宅區(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道路用地，合併編定
為4筆土地，新編之正式地號依未來地政機關登記為準。 

更新單元範圍 第三種住宅區 住宅區(信義計畫特定專用區) 道路用地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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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後續相關會議均請相關權利人踴躍出席，俾使充分了解計畫內容並提

供意見。 

二、本更新案專屬網站，詳見網址 https://youdraw.com.tw/ 

三、本案都市更新相關諮詢： 

        友座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2932-7899 

        聯絡地址：臺北市文山區羅斯福路五段125號3樓 

        安邦工程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聯絡電話：(02)8923-6788 

        聯絡地址：新北市永和區保生路1號4樓之一 

        臺北市都市更新處 

        聯絡電話：(02)2781-5696 #3093 

        聯絡地址：臺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三段168號17樓 

四、本次公聽會依都市更新相關規定辦理，有關更新相關法令可參閱臺北

市都市更新處/法令園地(http://www.uro.taipei.gov.tw) 

專
案
服
務
與
諮
詢 



 謝 謝！ 

  敬 請 指 教 


